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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陳先生經常於電郵及手機上收到一大堆推廣的訊息， 很是苦惱，陳先生希

望知道現時香港有什麼相關法例監管該些推廣的訊息。 

 

 概括而言，根據於 2007 年生效的<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任何人不得發送與香

港有聯繫的商業電子訊息，除非商業電子訊息中載有準確的發送人資料、還包括取消

接收選項及取消接收陳述、不得向列於拒收訊息登記冊的電子地址發送商業電子訊

息、商業電郵訊息不得使用具誤導性的標題及發送商業電子訊息時不得隱藏來電線路

識別資料等等。而獲發送取消接收要求後則不得再向該電子地址發送任何商業電子訊

息。 

 

 任何人如違反<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二部分的規定(即如上述的情況)，或已

違反這些規定，並可能持續或再度發生，電訊局長可向相關人士送達執行通知，規定

該人士採取指定的補救行動。如該人士不遵從執行通知，即屬違法，犯事人士經第一

次定罪，最高可判處第六級罰款(現為 10 萬港元)。 犯事人士如再犯，經第二次或其後

定罪時，最高可判罰款 50 萬港元，如屬持續的罪行，更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日，

每日罰款 1,000 港元。被控犯本條所訂罪行的人士，如證明他已盡了一切應盡的努力以

遵從有關執行通知，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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